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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汕尾市城区是 1988 年汕尾建市时设立的唯一一个建制市辖

区，汕尾市城区是中共汕尾市委、市政府的驻地，位于广东省东

南沿海。城区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7 亿元、7.85 亿元

和 8.50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0.03 亿元、0.03 亿元和

0.02亿元。 

近三年汕尾市城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18.48 330.23 328.4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7.77 7.85 8.50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0.03 0.03 0.0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 - -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9.01 10.97 11.7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 - -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项目的建设符合《汕尾市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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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高质量

发展。 

《规划》中明确了要全力融入“双区”，加强科技创新和

产业合作。加强与广州、香港等核心城市在产业发展、科技创

新等方面的合作，谋划推动一批重大平台、重大项目、重大工

程落户城区，促进大湾区企业科技成果优先在城区转化，大力

推动湾区核心城市的高端产业、高成长性企业等布局城区，延

伸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产业链，努力争当

大湾区产业转移承接地、产业链延伸区、产业集群配套基地。

积极抢抓“双区”建设重大机遇，立足城区产业基础和优势，

对标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电子信息、生

物制药、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加快改造提升纺织服装、食品

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三）项目情况 

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 12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园

区道路约 5.6公里，管径 DN200-DN800污水管网 11.2公里，给

排水管网约 11.2公里；建设园区内地上、地下停车位 2908个

及充电桩 200个；建设集研发、试验、生产等综合的高标准厂

房，总建筑面积约 36.62万㎡，建设科技产业孵化基地，总建

筑面积约 3.24万㎡；建设职工宿舍和饭堂等生活配套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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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总建筑面积约 18.54万㎡；建设供配电、动力、通风、给

排水、停车场及充电桩等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工程。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2023年 3月 2日，取得了汕尾市城区自然资源局《关于要

求出具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

地意见的复函》。 

2023年 3月 3日，取得了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汕市区发改投审〔2023〕16号），同意该项

目实施。 

2023年 12月 19日，取得了汕尾市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变更的

复函》（汕市区发改投审〔2023〕66号），同意该项目修编。 

（五）责任主体 

项目单位、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均为汕尾市城

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汕尾市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20072438818 

住所 汕尾市城区凤园街中段 

法定代表人 陈永潮 

经费来源 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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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日期 2024年 8月 23日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赋码机关 汕尾市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形成

资产的权属性质为国有资产，归属责任主体为汕尾市城区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项目的建设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目前乡镇工业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农村劳动力没

有得到解放、充分吸纳与合理利用，这也是各村长期发展缓慢

的主要原因。红草镇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没有科技密集型和劳

动密集型企业，科技含量低。另外红草镇镇区虽然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城镇职能，但尚不完善尚，不具备辐射能力。镇区的作

用有待加强，其经济的集聚作用尚需进一步加强与极化。从全

镇的整体效率来看，现状居民点体系的发展模式在空间紧凑度

上是松散的，是低效率的，不能适应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和追求

高效率的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小城镇发展现状与实现农村城镇

化发展目标要求存在明显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症结就是乡镇

企业的分散布局导致区域经济聚集能力不足，第三产业丧失了

大量的发展空间。反过来，散、小、弱的小城镇布局和城镇化

严重滞后，又妨碍了工业经济集聚效能的发挥和经济效益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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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加快产业园区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

节，是红草镇实施工业兴镇的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可以有效

地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 

（二）经济效益分析 

1、项目的建设是发展区域经济的突破口 

目前已建成的埔边工业园主导产业定位为食品加工业和电

子工业为主，产业特色鲜明，可以在保持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的

基础上，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与之相关的附加值较高的制

造业。可以吸引与上述相关联的龙头企业、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入驻，形成完整产业链条，形成企业集聚区、产业示范区。项

目的建设从战略高度加强了园区产业集群的韧性与发展，加强

了各要素供给，实现了单个企业、单个项目发展向产业链、产

业群发展的转变。 

依靠资源优势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依靠龙头企业形成

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依靠产业链招商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

为汕尾市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打开新的突破口，可以使汕尾市产

业经济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快速发展。 

2、项目的建设是调整企业结构的重要举措 

现有工业企业大多以初级加工业为主，各企业之间关联度

不高，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同时缺乏高科技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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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建设，通过龙头企业牵引，通过国内有影响力的

企业入驻，借助企业在产业中的强大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培育

本地龙头企业，逐步形成高科技产业集群，形成集聚效应，实

现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提高了企业集约化程度，形成产业上

下游发展链，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促进了企业集聚、产

业的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必将为汕尾市经济的发展带来勃

勃生机。 

3、项目的建设为招商引资、提高经济开放度提供了有效载

体 

招商引资是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经济工作的重头戏，是

工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化水平的动力所在。招商引资不可能

凭空而招，必须有项目载体，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也就是有

足够的相对优势。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充足和价格相对低廉是目

前的竞争优势。建设产业园区，就是为把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创建一个有效载体，为招商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一

个较为理想的建设平台。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形成更加开放

的格局，有利于更好、更有效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有利于加

快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和汕尾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要

求，符合地方总体规划。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完善汕尾经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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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推动汕尾经济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当地生态环

境的良性循环，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市民生活，受到当地居民

普遍欢迎，项目实施社会意义重大，社会适应性强。 

本项目建设得到当地各级政府的支持，得到区内人民群众

的正面评价和关注。项目建设对区域市政配套和经济发展都将

带来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区域内的土地利用率，有利于当

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引导地区经济发展，改善人们生活水

平，对完成区域规划功能定位做好坚实的基础。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联合以“发改投资〔2006〕

1325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经评价方法与参数的通知》”颁发

的文件及其有关规定、方法(第三版)； 

(2)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咨经〔1998〕11号《关于印发经

济评估方法的通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投资项目经济

咨询指南》； 

(3)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建设项目总投资组成及其

他费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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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计委《关于工程建设其他项目划分暂行规定》、

《关于改进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的若干规定》； 

(5)《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

的通知》(财建〔2016〕504号)； 

(6)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

定的通知》(计价格〔1999〕1283号)； 

(7)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关于工程咨询服务(境内)人工成本

要素信息调查情况的通报》(中咨协政〔2015〕46号)； 

(8)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

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号)； 

(9)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号)； 

(10)《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

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 

(11)国家发改委《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准》(发

改价格〔2007〕670号)； 

(12)广东省物价局发布的《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服务收费的复函》(粤价函〔2011〕742号)； 

(13)国家计委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计委关于印发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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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关于加强对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

概算中“涨价预备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计投资〔1999〕

1340号)； 

(15)《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7)； 

(16)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1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调整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粤建市函〔2016〕1113

号)； 

(18)《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

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 

(19)《汕尾市政府投资项目投资估算造价指标体系课题研

究》(202108)； 

(20)国家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等； 

(21)委托单位提供的其它资料。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 

1 工程费 271,992.6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865.50 

3 预备费 23,428.60 

4 征地费用 21,5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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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337,807.80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市场化融资。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2024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6,330.00万元，其中：8月下

旬已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1,000.00万

元，发行期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39%，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

末还本付息；9月已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

期）9,000.00万元，发行期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21%，每半

年付息，第二十年末还本付息;11月已通过 2024年广东省政府

专项债券（七十二期）调减 3.670.00万元。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万元，其中：1

月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000.00万元

（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

资金 28,000.00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30,000.00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财政性资金 67,807.80万元，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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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年度 项目投资 
已到位 

金额 

市场化 

融资资金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337,807.

80 

10,000.

00 
- - - - 67,807.80 - - - 2,000.00 

10,000.0

0 

258,000.0

0 

2024年 
10,000.0

0 

10,000.

00 
- - - - - - - - - 

10,000.0

0 
- 

2025年 30,000.00 - - - - - - - - - 2,000.00 - 28,000.00 

以后年

度 

297,807.

80 
- - - - - 67,807.80 - - - - - 

23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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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立项，为保证该项目的

顺利完成，需要有关单位相互配合，协力合作。初步拟定的项

目实施进展计划按以下步骤进行，项目总工期约 36个月，分月

进度如下： 

(1)项目前期工作阶段 

2023年 2月-2024年 12月，完成项目立项、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项目招投标等相关程序。 

(2)工程施工阶段 

2025年 2月-2028年 1月，工程施工。 

(3)竣工验收阶段 

2028年 1月，验收工程。 

（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万元用于汕尾市光明科技

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期各项费用、征地费

用、工程进度款以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支付。其中： 

一季度用款 2,000.00万元。 

项目用款计划（单位：万元） 

项目总投 以前年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以 后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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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度用款

金额 一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二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三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度 计 划

用 款 金

额 

337,807.8

0 

10,000.

00 

2,000

.00 

2,000

.00 

10,00

0.00 
 

10,000

.00 
 

8,000.

00 
 

297,807

.8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物业出租收入、停车

位收入、广告/交易手续费等平台功能收入等。 

（1）物业出租收入 

本项目预计可出租面积为 494400m，参照目前同类项目的出

租情况，预计租金均价为 1.5元/㎡/天，即年租金收入约为

27068.40万元，并于项目运营第 3年开始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

高。 

（2）停车位收入 

本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停车位约 1000个。根据广东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的《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年版)》(粤府办

〔2018〕11号)的规定，本项目停车位收费按 10元/次，估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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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停车位每日周转 2次，则年停车位收入为 730.00万元/年，

并于项目运营第 3年开始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高。 

（3）平台功能收入 

包括广告、交易手续费等平台功能收入，按照项目年交易

产值的 0.1%计，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交易额可达到 500亿，预计

项目年平台功能收入约为 5000万元，并于项目运营第 3年开始

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高。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物业出租收入 停车位收入 平台功能收入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24,812.70  669.17  4,583.33  30,065.20  

第五年 27,068.40  730.00  5,000.00  32,798.40  

第六年 27,880.45  751.90  5,150.00  33,782.35  

第七年 28,716.87  774.46  5,304.50  34,795.82  

第八年 29,578.37  797.69  5,463.64  35,839.70  

第九年 30,465.72  821.62  5,627.54  36,914.89  

第十年 31,379.69  846.27  5,796.37  38,022.33  

第十一年 32,321.09  871.66  5,970.26  39,163.00  

第十二年 33,290.72  897.81  6,149.37  40,337.89  

第十三年 34,289.44  924.74  6,333.85  41,548.03  

第十四年 35,318.12  952.48  6,523.87  42,794.47  

第十五年 36,377.67  981.06  6,719.58  44,078.31  

第十六年 37,469.00  1,010.49  6,921.17  45,400.66  

第十七年 38,593.07  1,040.81  7,128.80  46,7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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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39,750.86  1,072.03  7,342.67  48,165.56  

第十九年 40,943.38  1,104.19  7,562.95  49,610.52  

第二十年 42,171.69  1,137.32  7,789.84  51,098.84  

第二十一年 43,436.84  1,171.44  8,023.53  52,631.80  

第二十二年 44,739.94  1,206.58  8,264.24  54,210.76  

第二十三年 46,082.14  1,242.78  8,512.17  55,837.08  

第二十四年 47,464.60  1,280.06  8,767.53  57,512.19  

第二十五年 48,888.54  1,318.46  9,030.56  59,237.56  

第二十六年 50,355.20  1,358.02  9,301.47  61,014.69  

第二十七年 51,865.85  1,398.76  9,580.52  62,845.13  

第二十八年 53,421.83  1,440.72  9,867.93  64,730.48  

第二十九年 55,024.48  1,483.94  10,163.97  66,672.39  

第三十年 56,675.22  1,528.46  10,468.89  68,672.57  

合计 1,068,381.87  28,812.89  197,348.54  1,294,543.30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办公人员工资及福利

费用、固定资产修理费、管理及其他费用等。 

（1）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建成后，预计政府参与项目运营管理的人员为 20人，

人均工资福利按 10万元/年来计算，可得年工资为 200万元，

并于项目运营第 3年开始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高。 

（2）修理维护费用 

项目修理维护费按全部建设投资 0.3%计，并于项目运营第

3年开始按每年 3%的增长率提高。 

（3）管理及其他费用 

按照营业收入的 2%计算，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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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及福利费 修理维护费用 管理及其他费用 合计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183.33  928.97  601.30  1,713.61  

第五年 200.00  1,013.42  655.97  1,869.39  

第六年 206.00  1,043.83  675.65  1,925.47  

第七年 212.18  1,075.14  695.92  1,983.24  

第八年 218.55  1,107.40  716.79  2,042.73  

第九年 225.10  1,140.62  738.30  2,104.02  

第十年 231.85  1,174.84  760.45  2,167.14  

第十一年 238.81  1,210.08  783.26  2,232.15  

第十二年 245.97  1,246.38  806.76  2,299.12  

第十三年 253.35  1,283.77  830.96  2,368.09  

第十四年 260.95  1,322.29  855.89  2,439.13  

第十五年 268.78  1,361.96  881.57  2,512.31  

第十六年 276.85  1,402.81  908.01  2,587.67  

第十七年 285.15  1,444.90  935.25  2,665.31  

第十八年 293.71  1,488.25  963.31  2,745.26  

第十九年 302.52  1,532.89  992.21  2,827.62  

第二十年 311.59  1,578.88  1,021.98  2,912.45  

第二十一

年 
320.94  1,626.25  1,052.64  2,999.82  

第二十二

年 
330.57  1,675.03  1,084.22  3,089.82  

第二十三

年 
340.49  1,725.29  1,116.74  3,182.51  

第二十四

年 
350.70  1,777.04  1,150.24  3,277.99  

第二十五

年 
361.22  1,830.36  1,184.75  3,3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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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

年 
372.06  1,885.27  1,220.29  3,477.62  

第二十七

年 
383.22  1,941.82  1,256.90  3,581.95  

第二十八

年 
394.72  2,000.08  1,294.61  3,689.41  

第二十九

年 
406.56  2,060.08  1,333.45  3,800.09  

第三十年 418.76  2,121.88  1,373.45  3,914.09  

合计 7,893.94  39,999.53  25,890.87  73,784.33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220,758.97万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80% 

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

区（一期）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1,220,758.97  1,098,683.07  976,607.17  

合计 1,220,758.97  1,098,683.07  976,607.17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

量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

平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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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11,071.14 -11,071.14 -11,071.14  

第二年 0.00 11,071.14 -11,071.14 -22,142.28  

第三年 0.00 11,071.14 -11,071.14 -33,213.42  

第四年 30,065.20 12,784.75 17,280.45 -15,932.97  

第五年 32,798.40 12,940.53 19,857.87 3,924.90  

第六年 33,782.35 12,996.61 20,785.74 24,710.64  

第七年 34,795.82 13,054.38 21,741.45 46,452.08  

第八年 35,839.70 13,113.87 22,725.82 69,177.91  

第九年 36,914.89 13,175.16 23,739.73 92,917.64  

第十年 38,022.33 13,238.28 24,784.06 117,701.70  

第十一年 39,163.00 13,303.29 25,859.71 143,561.41  

第十二年 40,337.89 13,370.26 26,967.64 170,529.05  

第十三年 41,548.03 13,439.23 28,108.80 198,637.85  

第十四年 42,794.47 13,510.27 29,284.20 227,922.05  

第十五年 44,078.31 13,583.45 30,494.86 258,416.91  

第十六年 45,400.66 13,658.81 31,741.84 290,158.76  

第十七年 46,762.68 13,736.45 33,026.23 323,184.99  

第十八年 48,165.56 13,816.40 34,349.15 357,534.14  

第十九年 49,610.52 13,898.76 35,711.76 393,245.90  

第二十年 51,098.84 15,983.59 35,115.25 428,361.15  

第二十一年 52,631.80 13,989.96 38,641.84 467,002.99  

第二十二年 54,210.76 14,079.96 40,130.80 507,133.78  

第二十三年 55,837.08 14,172.65 41,664.43 548,798.21  

第二十四年 57,512.19 14,268.13 43,244.06 592,0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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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年 59,237.56 14,366.47 44,871.09 636,913.36  

第二十六年 61,014.69 14,467.76 46,546.93 683,460.29  

第二十七年 62,845.13 14,572.09 48,273.04 731,733.33  

第二十八年 64,730.48 14,679.55 50,050.93 781,784.26  

第二十九年 66,672.39 14,790.23 51,882.17 833,666.43  

第三十年 68,672.57 285,738.09 -217,065.52 616,600.91  

合计 1,294,543.30 677,942.39 616,600.91 616,600.91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

运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

日至第三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

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已融资 6,330.00 2,833.86 9,163.86   

第一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二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三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四年  11,071.14 11,071.14 28,351.59  

第五年  11,071.14 11,071.14 30,929.01  

第六年  11,071.14 11,071.14 31,856.88  

第七年  11,071.14 11,071.14 32,812.59  

第八年  11,071.14 11,071.14 33,796.96  

第九年  11,071.14 11,071.14 34,8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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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年  11,071.14 11,071.14 35,855.20  

第十一年  11,071.14 11,071.14 36,930.85  

第十二年  11,071.14 11,071.14 38,038.78  

第十三年  11,071.14 11,071.14 39,179.94  

第十四年  11,071.14 11,071.14 40,355.34  

第十五年  11,071.14 11,071.14 41,566.00  

第十六年  11,071.14 11,071.14 42,812.98  

第十七年  11,071.14 11,071.14 44,097.37  

第十八年  11,071.14 11,071.14 45,420.29  

第十九年  11,071.14 11,071.14 46,782.90  

第二十年 2,000.00 11,071.14 13,071.14 48,186.39  

第二十一年  10,990.14 10,990.14 49,631.98  

第二十二年  10,990.14 10,990.14 51,120.94  

第二十三年  10,990.14 10,990.14 52,654.57  

第二十四年  10,990.14 10,990.14 54,234.20  

第二十五年  10,990.14 10,990.14 55,861.23  

第二十六年  10,990.14 10,990.14 57,537.07  

第二十七年  10,990.14 10,990.14 59,263.18  

第二十八年  10,990.14 10,990.14 61,041.07  

第二十九年  10,990.14 10,990.14 62,872.31  

第三十年 261,670.00 10,990.14 272,660.14 64,758.48  

合计 270,000.00 334,158.06 604,158.06 1,220,758.97  

本息覆盖倍数 2.02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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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已融资 6,330.00 2,833.86 9,163.86   

第一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二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三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四年  11,071.14 11,071.14 25,516.43  

第五年  11,071.14 11,071.14 27,836.11  

第六年  11,071.14 11,071.14 28,671.19  

第七年  11,071.14 11,071.14 29,531.33  

第八年  11,071.14 11,071.14 30,417.27  

第九年  11,071.14 11,071.14 31,329.78  

第十年  11,071.14 11,071.14 32,269.68  

第十一年  11,071.14 11,071.14 33,237.77  

第十二年  11,071.14 11,071.14 34,234.90  

第十三年  11,071.14 11,071.14 35,261.95  

第十四年  11,071.14 11,071.14 36,319.81  

第十五年  11,071.14 11,071.14 37,409.40  

第十六年  11,071.14 11,071.14 38,531.68  

第十七年  11,071.14 11,071.14 39,687.63  

第十八年  11,071.14 11,071.14 40,878.26  

第十九年  11,071.14 11,071.14 42,104.61  

第二十年 2,000.00 11,071.14 13,071.14 43,367.75  

第二十一年  10,990.14 10,990.14 44,668.78  

第二十二年  10,990.14 10,990.14 46,008.84  

第二十三年  10,990.14 10,990.14 47,389.11  

第二十四年  10,990.14 10,990.14 48,810.78  

第二十五年  10,990.14 10,990.14 50,275.11  

第二十六年  10,990.14 10,990.14 51,783.36  

第二十七年  10,990.14 10,990.14 53,3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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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年  10,990.14 10,990.14 54,936.97  

第二十九年  10,990.14 10,990.14 56,585.08  

第三十年 261,670.00 10,990.14 272,660.14 58,282.63  

合计 270,000.00 334,158.06 604,158.06 1,098,683.07  

本息覆盖倍数 1.82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

间各年度运

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6,330.00 2,833.86 9,163.86   

第一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二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三年  11,071.14 11,071.14 0.00  

第四年  11,071.14 11,071.14 22,681.27  

第五年  11,071.14 11,071.14 24,743.21  

第六年  11,071.14 11,071.14 25,485.50  

第七年  11,071.14 11,071.14 26,250.07  

第八年  11,071.14 11,071.14 27,037.57  

第九年  11,071.14 11,071.14 27,848.70  

第十年  11,071.14 11,071.14 28,684.16  

第十一年  11,071.14 11,071.14 29,544.68  

第十二年  11,071.14 11,071.14 30,431.02  

第十三年  11,071.14 11,071.14 31,343.95  

第十四年  11,071.14 11,071.14 32,284.27  

第十五年  11,071.14 11,071.14 33,252.80  

第十六年  11,071.14 11,071.14 34,250.39  

第十七年  11,071.14 11,071.14 35,277.90  

第十八年  11,071.14 11,071.14 36,336.23  

第十九年  11,071.14 11,071.14 37,426.32  

第二十年 2,000.00 11,071.14 13,071.14 38,549.11  

第二十一年  10,990.14 10,990.14 39,7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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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年  10,990.14 10,990.14 40,896.75  

第二十三年  10,990.14 10,990.14 42,123.65  

第二十四年  10,990.14 10,990.14 43,387.36  

第二十五年  10,990.14 10,990.14 44,688.98  

第二十六年  10,990.14 10,990.14 46,029.65  

第二十七年  10,990.14 10,990.14 47,410.54  

第二十八年  10,990.14 10,990.14 48,832.86  

第二十九年  10,990.14 10,990.14 50,297.85  

第三十年 261,670.00 10,990.14 272,660.14 51,806.78  

合计 270,000.00 334,158.06 604,158.06 976,607.17  

本息覆盖倍数 1.62  

综上所述，预计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1.62，该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深圳市方智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深方智专评价字[2025]第 041号评价

报告，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汕尾市光明科技产业园区（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24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6,330.00万元，其中：8月下旬已

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1,000.00万元，

发行期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39%，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末还

本付息；9月已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

9,000.00万元，发行期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2.21%，每半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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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第二十年末还本付息;11月已通过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二期）调减 3.670.00万元。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万元，其中：1

月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000.00万元

（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

资金 28,000.00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30,000.00万元。假设专项债券资 2,000.00万元金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

金;假设专项债券资 25,8000.00融资利率 4.20%，每半年支付利

息，期限为三十年，第三十年末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

项目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 

融资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2.39% 478.00 1,478.00 

已融资 5,330.00 5,330.00  2.21% 2,355.86 7,685.86 

第一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二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三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四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五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六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七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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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九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一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二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三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四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五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六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七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八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十九年 263,670.00  263,670.00 4.05 4.2% 11,071.14 11,071.14 

第二十年 263,670.00 2,000.00 261,670.00 4.05 4.2% 11,071.14 13,071.14 

第二十一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二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三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四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五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六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七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八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二十九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10,990.14 

第三十年 261,670.00 261,670.00  4.20% 10,990.14 272,660.14 

合计  270,000.00   334,158.06 604,158.06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

确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

应实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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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

与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

金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

金及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

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

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

户)，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

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

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

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

专项债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

赔凭证、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

审计单位，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

债券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

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

将项目收益转至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

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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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

效评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

拨付进程及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汕尾市城区财政局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信息

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目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

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

资产管理。 

汕尾市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

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

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

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

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

资金，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

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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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

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汕尾市城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

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

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

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

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

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

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

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

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

主要法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

交通中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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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

件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

停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

应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

通，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

制，市容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

理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

理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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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

的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

图；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

除，及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

通施工道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

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

审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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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

的签证；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

进度、计量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

对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

施；要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

相应的施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

组织新的协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

工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

工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

工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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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

立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

设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

边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

吊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

安全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

防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

防火、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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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

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

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

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

金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

难而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

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

项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

法规、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

未来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

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

密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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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

监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

项目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

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解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

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

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

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

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

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分

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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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

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

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

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

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

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

息披露文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

项目主管部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

自求平衡方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

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

的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

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 4月 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

披露模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

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

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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